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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2年12月9日

（2022）浙0106民初9572号
倪海明、刘小俊：本院受理原告张建慧诉被告倪

海明、刘小俊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
被告偿还原告人民币50万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
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1月31日上午9：00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6462号

蒋芳：本院受理原告雷雪晴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6民初
64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5825号

谢桂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上泗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6民初5825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833号

万俊杰：本院受理原告高传法与被告万俊杰非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2833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337号

刘贺磊：本院受理原告徐文骏诉被告刘贺磊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
2023年1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372号

蓝树伟：本院对原告姜蒋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初437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蓝树伟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姜蒋洋借款本金1064元；二、被告蓝
树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姜蒋洋公告费
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由被告蓝树伟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356号

杭州掌途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乐清市允
诺成人教育培训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掌途科技有限公
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送达之日起或者公告
期届满次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2月3日9时在
浦沿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未到庭将依
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830号

李全林：本院审理的原告杭州盛事王潮娱乐有限
公司与李全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
初3830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5432号
王靖：本院受理原告孙军峰、盛桐亮、章程飞与被告

庄益、王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材料、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的诉讼请
求为：1、判令二被告共同归还三原告借款本金288195.2
元，并支付三原告自2018年7月11日起至款项还清日止
的利息（暂计至2022年10月10日剩余未付利息为
116477.1元，2022年10月10日起至款项还清日止的利
率14.6%执行）；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31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新登法庭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6102号

寿士军：本院受理原告陈亚仙、芦玲玲、芦恩奇与被告
寿士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
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小额转普）等。原告起诉请
求判令：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给原告借款人民币50000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
于2023年2月13日14时00分在本院义蓬人民法庭开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658号

项涌（男，1981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富
春江镇七里泷村沙湾七组）：本院受理原告吴鑫诉被告项
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
365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940号

柯育兵（公民身份号码：4211271985****2833)：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甬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柯育兵
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自动履
行告知书等材料、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原告诉
请：1、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垫付款36012.08元。并从
2022年8月1日起按同期LPR的四倍利率支付违约金至
实际归还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8日14：00在宁波市海
曙区民丰街75号西郊人民法庭小法庭公开开庭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161号

杜超（公民身份号码5116211989****6737）：本
院受理的原告杨亚冬诉被告杜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
91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杜超归还原告杨
亚冬借款本金12000元，并支付以12000元为基数，自
2022年1月2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
的利息，上述款项限被告杜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付清；二、驳回原告杨亚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元，由原告杨亚冬负担26元，
被告杜超负担204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杜超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072号

杨昌贵（公民身份号码：5226221983****0038）：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波鋆工艺品工贸有限公司

诉被告杨昌贵、李志伟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
407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498号

王雪松（公民身份号码：3412031989****4419）：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天禄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王雪松
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749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407号

江岩（公民身份号码3426231986****6539）：本
院受理的原告郑梦莉与被告江岩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独任审
理告知书、自动履行生效裁判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1日9
时00分在本院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711号

宿州市埇桥区茂首日用百货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
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宿州市埇桥
区茂首日用百货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6民初57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宿州市埇
桥区茂首日用百货店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
赔偿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损
失15350元。如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
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
受理费184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宿州市埇桥区茂首
日用百货店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118号

刘斌：本院受理原告侯腾飙与被告刘斌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刘斌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防范虚假诉讼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
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小额转普
通裁定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9日9时00分
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340号

姚宏军：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巴莱克家居有限公司与被
告姚宏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转普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制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
定于2023年2月14日14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福明法
庭第六审判庭（鄞州区达升路261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120号

章宗、陈军、王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与被告章宗、王家华、陈军、王黎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7120号裁判文书。判决如下：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3311号

刘名扬：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邱隘战沟湾食品商
行与被告刘名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小额诉讼程序通知书、小额
诉讼须知、变更承办人通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2
日9时00分在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5228号

傅江南、田晓丹：本院受理原告郭靖与被告傅江南、
田晓丹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2民初5228号
民事判决书。经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一、
被告田晓丹支付原告郭靖价款50000元，并以50000元
为基数支付自2022年3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在本判
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郭靖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54元，由被告田晓丹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田晓
丹负担，在支付原告价款时一并支付原告。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破49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慈溪市斯泊林电器有限公司申请，于
2022年11月28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宁波泰博斯电器有限责
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宁波威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作为管理人。宁波泰博斯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人应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宁波市和济街180号国际金
融服务中心A座10楼，宁波威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
系人：钱瀚东，13738812720，债权申报期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至2023年2月11日止。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要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逾期申报将依法处置。宁波泰博斯电器有限责任
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破产清算期间，有关宁波泰博斯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该公司财产
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对该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
依法应当解除，执行程序依法应当中止，该公司的财产非经
本院同意，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或处置。宁波泰博斯电器
有限责任公司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
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等，并提交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
以及相关印章。宁波泰博斯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将于2023年2月21日上午9：00时在本院机关第十
审判庭召开（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寺山支路60号慈
溪市人民法院B楼三楼）。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1655号

刘丽凤: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白沙路铭嘉服饰厂诉
被告刘丽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本案定于2023年2月1日14时15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
山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法
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611号
申昌成：本院受理的原告年夫营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讼费结算通知书、
不履行法律裁判后果告知书、（2022）浙0282民初961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
年夫营9600元。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元，由你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周巷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701号

焦雪宾（公民身份号码34122419910318153X）：本院
受理原告王洪波与被告焦雪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
初87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至本院逍
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7859号

吴伟北:本院受理原告薛海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
初78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吴伟北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薛海丰货款7600元。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向本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207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889号

中山市和辉电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582979561H)：本院受理原告联明（香港）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LINK（H.K.）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IMTIED）与被告中山市和辉电器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方送达（2022）浙0291民初188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2民初11730号

秦帅宾：本院受理原告田闯与被告秦帅宾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且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天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2023年2月1日14时30分在本院西郊第二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83破35号

本院于2022年11月22日，根据郑可肖申请，裁定受理温
州百居装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时决定适用快速审理，并
指定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管理人。
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3年1月8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
址：温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中汇路81号A3幢九楼，邮编：
325000，联系人：金君燕、陈锡坡，联系电话：13957728759、
15888428561），申报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该公司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定于2023年1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地址：浙江省龙港市海港路1180号）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
提交授权委托书。 龙港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82破63号之一

本院于2022年11月28日裁定受理浙江亚捷成套电
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为
该案的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有关规
定，债权人应于2023年2月1日前向管理人浙江泽商律师
事务所书面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温州
大道878号顺富大厦b幢8楼；联系人：任定国、陈和孟；联系
电话：13957709039、13868318286）。说明债权数额和
有无担保，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依法处理。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3年2月7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
乐清市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召开。 乐清市人民法院

《工人日报》周怿

2022年10月1日起，《电子烟强制性

国家标准》正式施行，商家不仅要获得烟草

专卖许可证，并且除烟草口味以外的调味

电子烟全面禁售。然而，记者近日暗访发

现，果味电子烟仍在多渠道销售。其中不

仅涉及多个知名品牌，还涉及风行一时的

奶茶杯、可乐罐（外形类似于饮品的电子烟

产品，属于违

规产品）等产品，并出现了果味过滤嘴等新

产品。

蓝洞新消费调研数据显示，大部分消

费者选购电子烟都会选择非烟草口味的产

品，该类产品的销量占比往往能达到90%

以上。

前不久，在北京朝阳区一家电子烟专

卖店，记者一进门就看到“吸烟有害健康”

“未成年人严禁使用”等标语。该店老板表

示，店铺地处繁华闹市区，以前每天可以卖

出几千元的货。现在烟草味

烟弹卖得不多，联

系他的客户很多都

是打听有没有果味

烟弹。

据记者调查，

一些电子烟商家在

新政策施行前会囤

一些果味烟弹，虽然加价

售卖，但很快就被抢购一

空。“有的消费者一次就买几十盒烟弹，那

是行业最后的‘狂欢’。”另一家电子烟专卖

店销售人员对记者说。

不过，记者暗访发现，仍有部分商家私

下售卖果味电子烟。记者加了几家电子烟

专卖店老板的微信，发现其中几人的朋友

圈里每天都会发一些“隐晦”的广告，例如

水果摊、奶茶、可乐等图片。询问时对方会

表示果味电子烟、奶茶杯、可乐罐等商品都

有现货。

对此，记者致电12313烟草市场监管

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表示，在目前电子烟

国家标准要求下，除烟草口味以外的所

有口味都不能销售。同时，外包装未标

识生产信息的产品基本可以判定为三无

产品，相关部门将会核实门店销售情况，

进行查处。

此外，记者从小红书、淘宝等平台上

通过搜索“dzy”“ncb”等拼音缩写、“雾化

器”等关键词，成功添加了几个售卖果味

电子烟的网店。与店主交流得知，目前，

市面上流通的果味电子烟大致分为几种，

包括囤货、代工厂加工、品牌商出口国外

的产品等。

在与店主交流中，记者还了解到，由于

果味电子烟大都是通过网络、微信在暗地

里售卖，卖家不会去核实消费者是否是未

成年人，也无法核实。同时，一些带有果味

的“口味滤嘴”也出现在市面上。

消费者赵先生表示，“口味滤嘴”就是

在国标电子烟烟弹上加一个“过滤嘴”。“烟

雾通过滤嘴棒过滤，起到丰富口味的效果，

跟之前的果味烟弹异曲同工。但这个不太

好买，商家一般也不会摆出来销售，得专门

问才可能有货”。

对此，黑龙江朗信银龙律师事务所律

师田宪策认为，“口味滤嘴”虽然独立存在，

但作为成品烟的“从物”，其与成品烟共同

组合的效能与调味电子烟无异，这类产品

也应受到电子烟管理办法约束。

销售手段更隐蔽 果味电子烟“暗度陈仓”


